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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黃采盈
電話：05-5522483
傳真：05-5350913
電子信箱：ylhg48299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務二字第11225435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契作非基改大豆加碼補貼清冊、契作高粱加碼補貼清冊、契作小麥加碼補貼清

冊、契作硬質玉米補貼金清冊-農會版 (112YF40741_1_21155505496.ods、
112YF40741_2_21155505496.ods、112YF40741_3_21155505496.ods、
112YF40741_4_21155505496.ods)

主旨：有關本縣配合農業部農糧署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推廣國

產雜糧加碼補貼措施，詳如說明，請貴單位宣導周知，並

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加誘因，提高本縣農民種植意願，以達輔導農民轉

(契)作、提高國內糧食自給率之目的，請各單位宣導周

知，並協助辦理申報、勘查、造冊等事宜，113年各項加碼

補貼措施詳述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戶籍及土地均位於本縣之農民及符合申辦

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，或符合申請「雲林高鐵沿線特

區推動農田轉旱作物專案措施」之土地。

(二)獎勵作物、耕作時間、金額及方式：

１、契作非基改大豆：第1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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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至5月期間者)及第2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

年7月至12月期間者)每公頃均加碼補助1萬元；一般農

民由公所受理申報、勘查等事宜，經勘查符合，且由

農民於當期作結束後持契作業者出具之繳交證明(繳交

量至少750公斤/公頃)，得申領撥付加碼補貼金；大專

業農則由農會辦理。

２、契作高粱：第1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年2月至5

月期間者)及第2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年7月至

11月期間者)每公頃均加碼補助1萬元；一般農民由公

所受理申報、勘查等事宜，經勘查符合，得申領撥付

加碼補貼金；大專業農則由農會辦理。

３、契作小麥：耕作時間涵蓋11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期間

者(第2次耕作措施)，每公頃加碼補助1萬元；一般農

民由公所受理申報、勘查等事宜，經勘查符合，並由

農民於當期作結束後儘速持契作業者出具之繳交證明

至公所審核通過者，得申領撥付加碼補貼金；大專業

農則由農會辦理。

４、契作硬質玉米：第1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年2

月至6月期間者)及第2次耕作措施(耕作時間涵蓋113年

9月至翌年1月期間者)每公頃均加碼補助1萬元，由農

會受理申報、勘查及請款等作業，且每期作每公頃硬

質玉米繳售數量應達2,500公斤，未達規定數量者，按

實際繳售數量比率核發加碼補貼金。

(三)針對本縣113年推廣契作非基改大豆、契作高粱、契作小

麥及契作硬質玉米，經勘查成活率不合格或可能導致繳
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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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量不足規定數量者，係因生育期間遭受天然災害，並

經本府、公所、農會、農業改良場及農糧署中區分署會

同勘查認定屬實者，比照農糧署相關規範，得不受上述

繳交數量之限制，仍得核發契作加碼補貼金。

二、檢附本縣113年契作非基改大豆、契作高粱、契作小麥及契

作硬質玉米加碼補貼金清冊格式各1份，屆時請據以填報，

並於該作物耕作措施屆期後或收受繳交證明後1個月內送本

府辦理審查撥款作業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農會
副本：農業部農糧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、本府農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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